
更 新 賽 制   
總 參 賽 隊 伍: 18   隊     
  
第 ⼀ 階 段:   分 組 單 循 環 比 賽   
A,B   組   (4   隊 伍)     
C,D   組   (5   隊 伍)   
  
第 ⼆ 階 段:   排 名 賽 (銀 杯 賽 / 銀 碟 賽 / 銀 碗 賽)   
  

  
黃 ⾊ 隊 伍 進 入 銀 杯 賽   
藍 ⾊ 隊 伍 進 入 銀 碟 賽   
綠 ⾊ 隊 伍 進 入 銀 碗 賽   
  
最 佳 名 次 計 算 ⽅ 法:   
1)   先 計 算 隊 伍 分 組 賽 總 分 ，   總 分 較 ⾼ 者 勝。   
2)   若 總 分 相 同 ， 計 算 隊 伍 分 組 賽 事 總 得 失 分 (不 包 括 因 對 ⼿ 棄 權 ⽽ 勝 出 的 賽 事) ， 得 失 分 較 ⾼ 者 
勝。   
3)   若 得 失 分 相 同 ， 計 算 隊 伍 所 有 賽 事 總 得 分 ， 多 者 為 勝。   
4)   若 仍 然 未 能 分 名 次 ， 則 擇 ⽇ 重 賽 以 決 勝 負。   
  
銀 杯 賽 賽 制 (6 隊)     
AB 組 和 CD 組 最 佳 ⾸ 名 球 隊 直 接 進 入 四 強 ， 其 餘 四 隊 抽 籤 作 賽 (⼩ 組 ⾸ 名 對 ⼩ 組 次 名) ， 分 組 賽 
同 組 之 隊 伍 不 會 在 此 階 段 對 賽。 勝 出 隊 伍 進 入 四 強 爭 奪 冠、 亞 及 季 軍 ， 落 敗 隊 伍 進 ⾏ 第 五 / 六 
排 名 賽。   
  
銀 碟 賽 賽 制 (6 隊)     
⼩ 組 次 名 球 隊 直 接 進 入 四 強 ， 其 餘 四 隊 抽 籤 作 賽。 勝 出 隊 伍 進 入 四 強 爭 奪 冠、 亞 及 季 軍 ， 落 敗 
隊 伍 進 ⾏ 第 五 / 六 排 名 賽。   
  
銀 碗 賽 賽 制 (6 隊)     
CD 組 第 四 名 球 隊 直 接 進 入 四 強 ， 其 餘 四 隊 抽 籤 作 賽。 勝 出 隊 伍 進 入 四 強 爭 奪 冠、 亞 及 季 軍 ， 
落 敗 隊 伍 進 ⾏ 第 五 / 六 排 名 賽。   
  

   

Group   A   Group   B   Group   C   Group   D   

1   1   1   1   

2   (AB 組 最 佳 次 名)   2( 銀 碟 賽 種 ⼦)   2(CD 組 最 佳 次 名)   2( 銀 碟 賽 種 ⼦)   

3   3   3   3   

4   4   4( 銀 碗 賽 種 ⼦)   4( 銀 碗 賽 種 ⼦)   

    5   5   



賽 務 附 例   

1.   在 排 名 賽 開 始 前 ， 各 隊 伍 擁 有 一 次 更 換 一 名 球 員 機 會  ( 該 名 球 員 不 能 為 隊 長 ) 。 替 補 球 

員 必 須 為 香 港 四 拍 總 會 會 員 及 並 未 為 任 何 球 隊 在 冬 季 雙 打 聯 賽 上 陣。  

2.   比 賽 當 天 ， 各 隊 伍 必 須 於 「隊 伍 報 到 時 間」 前 到 達 召 集 地 點 填 寫 「隊 伍 出 場 表」 ， 

遲 到 將 被 視 作 整 隊 棄 權 論。  

3. 各 參 賽 球 員 必 須 於 相 應 「各 項 開 賽 時 間」 前 到 達 召 集 地 點 比 賽 ， 遲 到 將 被 視 作 棄 權 

論。  

4. 如 球 隊 未 能 作 賽 ， 請 及 早 通 知 大 會。  

5. 在 乒 乓 球 比 賽 開 始 前 各 隊 必 須 在 出 場 表 上 填 寫 壁 球 作 賽 球 員 次 序 及 獲 得 加 分 的 球 

員。  

6.   各 項 比 賽 開 賽 前 ， 必 須 先 擲 亳 以 決 定 發 球 權 及 場 地 選 擇。  

7.   比 賽 必 須 使 用 大 會 提 供 的 比 賽 用 球 ， 球 員 不 可 以 使 用 自 己 的 賽 球。  

8. 大 會 將 不 會 提 供 任 何 球 拍 借 用 ， 沒 有 球 拍 將 視 作 棄 權 論。  

9. 各 項 比 賽 將 不 設 球 證 安 排 ， 唯 壁 球 賽 事 可 以 因 應 大 會 人 手 安 排 ， 雙 方 議 定 是 否 邀 請 

大 會 或 其 他 隊 伍 專 業 壁 球 員 作 球 證。  

10. 叫 線 由 所 屬 場 區 球 員 決 定 ， 不 得 異 議。  

11. 各 項 熱 身 時 間 為  2  分 鐘 ， 準 時 開 賽。   

12. 參 賽 者 必 須 依 乒、 羽、 壁 及 網 的 次 序 與 對 手 進 行 比 賽。  

13. 完 成 某 一 單 項 比 賽 時 ， 球 員 需 要 立 即 前 往 下 一 個 比 賽 場 地。  

14. 完 成 比 賽 後 ， 請 隊 長 在 一 個 工 作 天 內 透 過 以 下 任 何 一 個 方 式 向 大 會 繳 交 結 果  

A.  把 分 紙 呈 交 當 日 大 會 負 責 人   

B.  把 分 紙 截 圖 並 提 交 至 隊 長  whatsapp  群 組   

C.  在 網 上 報 分 系 統 呈 交 結 果    ( 注 意 :    網 上 呈 分 系 統 隊 長 或 比 賽 日 隊 長 必 須 登 入 電 郵 

地 址 )   

15.    香 港 四 拍 總 會 將 保 留 章 程、 賽 制 及 賽 務 附 例 之 最 終 決 策 權 及 詮 釋 權 ， 參 賽 隊 伍 不 得 

異 議。  

  
  
  


